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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酬金之連結 

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、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

及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及給付酬金之政策、標準與組合、訂定酬

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： 

(一) 本公司董事、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及占稅後純益比例： 

身分 

酬金總額及占稅後純益之比例 

113年度 114年度 

本公司 
財務報告內 

所有公司 
本公司 

財務報告內 

所有公司 

董事 

總額 

59,228 

占比 

4.96% 

總額 

74,420 

占比 

6.23% 

總額 

34,049 

占比 

8.28% 

總額 

47,770 

占比 

11.62% 

總經理及 

副總經理 

總額 

19,564  

占比 

1.64% 

總額 

23,078  

占比 

1.93% 

總額 

15,607  

占比 

3.80% 

總額 

19,538  

占比 

4.75% 

(二) 給付酬金政策、標準與組合、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 

1、 董事酬金： 

本公司目前給付董事之酬金組合為董事薪資、酬勞及車馬費等，均依照公司章

程辦理，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廿七條之一所載，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提撥不

高於 2.5%為董事酬勞，並訂有「董事、薪資報酬委員、審計委員及經理人酬金

政策」，且考量公司營運成果，及參酌其對公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之價值，給

予合理報酬，相關報酬合理性均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核。 

本公司已於 115年 1月依本公司「董事會績效評估辦法」完成 114年 1月 1日

至 114年 12月 31日期間之整體董事會、個別董事成員及功能性委員會之績效

評估，評估之方式包括董事會及功能性委員會內部自評、董事成員自評，並將

評鑑結果於 115年 3月 12日之董事會提報。 

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衡量項目，含括下列五大面向： 

(1)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(2)提升董事會決策品質。 

(3)董事會組成與結構。 

(4)董事之選任及持續進修。 

(5)內部控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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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衡量項目，含括下列六大面向： 

(1)公司目標與任務掌握。 

(2)董事職責認知。 

(3)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(4)內部關係經營與溝通。 

(5)董事之專業及持續進修。 

(6)內部控制。 

本公司董事成員績效評估衡量項目(六大面向)，列舉重要項目及比重說明如下： 

衡量面向 比重 說明 

公司目標與任務掌
握 

12% 了解本公司(集團)所處產業特性及風險，及不同階段之
策略性目標(包含財務與非財務)，且認同本公司勤檢誠
信等核心價值及投入企業永續經營(ESG)與循環經濟之

理念。 

董事職責認知 12% 充分了解董事的法定義務，包含及對於執行董事職務
時所獲取的公司內部相關資訊確實遵守保密義務。 

對公司營運之參與
程度 

38% 親自出席公司之董事會及股東會，未兼任超過 3家以上
公開發行公司的董監事職務以確保投入本公司董事會
相關事務之時間充足，及對本公司(集團)經營團隊及公
司所屬產業有清楚瞭解，以進行專業且適當之判斷、提
出具體建議及監督公司存在或潛在之各種風險(包含各
項法令遵循、資本運作、ESG議題等)，於董事會上做出
有效的貢獻。 

內部關係經營與溝
通 

12% 與本公司經營團隊的互動情形良好，且於其他董事成員
有良好的溝通，及於會議中(包含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)

與簽證會計師已進行充分溝通及交流。 

董事之專業及持續
進修 

14% 具備董事會決策執行所需的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計或
公司業務等專業，及是否依法規規定持續進修與吸收新
知，具投入企業永續經營(ESG)之發展與活動等。 

內部控制 12% 董事是否確實予以迴避相關需董事利益迴避之議案。針
對本公司(集團)之會計制度、財務狀況與財務報告、稽
核報告及其追蹤情形，是否已了解及對其執行與追蹤情
形進行監督及評估。 

本公司功能性委員會績效評估衡量項目，含括下列五大面向： 

(1)對公司營運之參與程度。 

(2)功能性委員會職責認知。 

(3)提升功能性委員會決策品質。 

(4)功能性委員會組成及成員選任。 

(5)內部控制。 

本公司由總管理處為統籌之執行單位，董事會及各功能性委員會之議事單位

為評估執行單位。並由總管理處將資料統一回收後，記錄評估結果，並於董

事會報告中檢討、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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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會績效評估結果應作為遴選或提名董事之參考依據；並依本公司

「董事、薪資報酬委員、審計委員及經理人酬金政策」視個別董事績效評估

結果作為訂定其個別薪資報酬調整項之參考依據。 

經完成上述各項評估，完成 114 年度之(1)董事會績效評估、(2)董事成員對

自身參與評估及(3)功能性委員會(薪資報酬委員會與審計委員會)績效評估，

評估結果分別為(1)96.55 分、(2)93.88 分~100 分、(3)100 分與 97.87 分，顯

示整體董事會整體運作良好。 

2、 經理人酬金： 

依據本公司章程第廿七條之一所載，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，應提撥 2.5%以上為

員工酬勞，並訂有「董事、薪資報酬委員、審計委員及經理人薪酬政策」、「薪

酬管理辦法」及「 績效評量辦法」。 

依前述辦法，本公司經理人之酬金包含薪資及獎金，其中薪資依其工作年資及

職務價值核定；獎金包含員工酬勞、預算達成獎金與年終獎金等，核定方式如

下： 

(1) 預算達成獎金 、年終獎金及員工酬勞與績效相連結 依本公司 「 績效評量辦

法」辦理： 

a. 各部門績效或財務績效：營收及利潤、預算目標達成、成長及新市場；有

效的財務運作及風險管理。 

b. 人才培育：菁英人才培育、人員之留任率。 

c. 品質及風險：對法令規章之遵循情形。 

除上述三個面向外，實際會再依個人績效評量拆分為人格特質與工作態度(質

化)及例行與專案工作執行成果(量化)，分別以 30%、70%比率綜合計算最終結

果。 

(2) 員工酬勞依公司年度公司盈餘狀況提撥金額，考量其職務、職責、年資及對公

司之特殊貢獻，並能與公司長期發展等標準分配之。 

(3) 依據同業通常水準支給情形，考量個人表現、公司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

之合理性分配，隨時視實際經營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檢討酬金制度，以謀公司

永續經營與風險控管之平衡。 


